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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緩措施（以下簡稱減緩措施）：指能

源效率提升、製程技術改善、新技術採用、原燃

物料切換或替代、節約能源、能源管理、管末處

理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減緩之作為。 

二、效能標準獎勵額度（以下簡稱獎勵額度）：指公

告之排放源採行減緩措施且符合效能標準者，所

取得之排放額度。一單位之獎勵額度相當於一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 

第 三 條  公告之排放源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後採

行減緩措施且符合效能標準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溫室氣

體減緩結果後，其事業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獎勵額度。 

事業所屬公告之排放源採行減緩措施，屬法規須遵循

事項、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者，

不適用前項規定。但優於法規應遵循事項或環境影響評估

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且符合效能標準者，不在

此限。 

第 四 條   事業首次申請獎勵額度且未開立帳戶者，應至指定資

訊平台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帳戶。 

每一事業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限申請一帳

戶，供核定獎勵額度管理之用。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帳戶開立，應於十四日內完成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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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審查通過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指定格式之帳號編

碼方式，開立帳戶；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事業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且補正總日數不超過

十四日。 

第 六 條   事業申請獎勵額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執行減緩措施，可取得獎勵額度之期間，公告排

放源未曾違反相關環保法令規定情節重大事項。 

二、執行減緩措施，可取得獎勵額度之期間，公告排

放源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 

第 七 條   執行減緩措施滿十二個月之事業，應於下一年度十月

三十一日前，檢具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該期間之

獎勵額度： 

一、符合效能標準證明文件。 

二、十二個月溫室氣體減緩換算獎勵額度之計算說

明。 

三、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總結報告。 

四、採行減緩措施，未重複提出其他國內外相關額度

申請之切結書。 

五、採行減緩措施及操作運轉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件期間為三個月；審查未能

完成者，得展延三個月，並以書面通知事業。 

申請案件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補正，

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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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獎勵額度案件，應提送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審查；依審查完成之

結論，核定獎勵額度及其編碼，核撥至指定資訊平台帳

戶。 

前項獎勵額度編碼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文件，得要求事業及相關單位

列席審查會議；必要時，得現場勘查。 

第 十 一 條   溫室氣體減緩換算獎勵額度之計算，以年為期，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為單位，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第 十 二 條   獎勵額度之使用條件如下： 

一、排放源自願減量之抵換。 

二、總量管制實施時，扣減抵銷超額量。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之抵換比例如下： 

一、於第一期總量管制期間，獎勵額度抵換總量管制

排放額度之比例為一比一。 

二、前款未扣減完之額度，可保留至下一期使用，其

獎勵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於該期

總量管制實施時一併辦理之。 

第 十 三 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已核

發之獎勵額度：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 

二、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提供不正確資料、變造或

偽造情事。 

三、以詐欺、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

第七條第三款之查證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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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條   減緩措施換算獎勵額度之適用期間，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七月一日至總量管制實施日止。 

事業以總量管制實施年度之減緩措施申請獎勵額度，

得不受第七條所定十二個月之限制。 

第 十 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